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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329         证券简称：吉成园林        主办券商：中泰证券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5月 15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吉虎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 53,001,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8.70%。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议案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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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经 2017 年年报审计，公司对以下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和更

正： 

（1）本期发现公司营改增实施以后，暂估应付账款按照含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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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核算，因此应付账款及工程施工成本含税，导致上期应付账款、主

营业务成本多记，在编制 2017年与 2016年合并可比财务报表、母公

司可比财务报表时，已对该项差错进行更正。 

（2）公司下属子公司云南骏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

程、环保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隧

道工程施工；建筑材料、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开发、销售与租赁；基础

设施项目的投资；工程咨询服务。上期云南骏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

按照财企〔2012〕16 号《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计提安全生产费，在编制 2017年与 2016年合并可比财务报表、母公

司可比财务报表时，已对该项差错进行更正。 

（3）本期发现公司上期工程‚呈贡一中片区改造项目‛的合同

成本重复报送，在编制 2017年与 2016年合并可比财务报表、母公司

可比财务报表时，已对该项差错进行更正。 

（4）本期发现公司上期‚弥勒市温泉路地下管网工程‛、‚弥勒

市上清路维修改造工程‛、‚江边乡小学教师宿舍楼‛、‚弥勒太平湖森

林公园主入口道路工程‛、‚‘红河乐园’农业生态旅游综合体建设项

目－项目展示中心‛、‚‘红河乐园’农业生态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

职工宿舍‛上期工程施工成本核算不准确导致上期成本少记，在编制

2017年与 2016年合并可比财务报表、母公司可比财务报表时，已对

该项差错进行更正。 

（5）上期未按照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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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年末结存的‚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按照性质调整至‚其他流动

负债‛或者‚其他非流动负债‛，在编制 2017 年与 2016 年合并可比

财务报表、母公司可比财务报表时，已对该项差错进行更正。 

上述调整事项导致母公司 2016 年资产总额增加 5,166,707.76

元，净资产增加 905,796.17元，净利润增加 905,796.17元；导致合

并报表 2016年资产总额增加 7,166,592.06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增加 2,123,333.92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加 894,051.75元。 

具体更正内容详见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同时针对

上述差错事项对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更正并发布《关于

2016年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及《关于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的

公告》，并发布更正后的《2016年年度报告》及《2016年年度报告摘

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具体情况请详见上述公告及更

正后的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将与‚红河乐园‛项目有关的政府补助

转拨给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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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出售‚红河乐园‛项目资产及相关负债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将‚红河乐园‛项目资产及相关负债一并以评估价值作价

23,930,937.26元转让给关联方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由于工

作人员疏忽，将两笔与‚红河乐园‛项目建设相关、与资产相关政府

补助款项共计 1,123,076.92元漏算，现于 2017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发

现，拟将其随同‚红河乐园‛项目转拨给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 2017年 6月 12日披露的《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8），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红河乐园‛项目资产总

额为该资产的账面值 171,490,945.53 元，资产净额为相关资产与负

债账面值的差额 23,895,182.82 元，该出售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将漏算的两笔政府补助款项 1,123,076.92 元转拨给云南雅

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后，对‚红河乐园‛项目资产总额影响为 0，对

资产净额影响为-1,123,076.92元，因此本次出售事项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弥勒和胜得投资

有限公司均与交易对象云南雅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属于由同一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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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因出席会议股东均与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存在关

联关系，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不予回避。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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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拟定 2017年度暂不进行权益分派。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聘用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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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3,001,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彭思美律师；曹桓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二 0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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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17日 

 


